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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邦
”

与
“

业
” :
重建公义世界

—《诗篇》82篇观念探讨

徐 雪 梅

内容提要
:
本文主要就《诗篇》82 篇中的希伯来字

“

万

邦
”

(。, ,蕊别与
“

业
.’

(场扔 )这两个观念的意义进行探讨
。

认

为
“

万邦
”

与
‘’

业
”

的字义演变不仅记录了古代以色列人的国

家兴衰史
,

也印证了以色列人信仰与宗教思想的一种新发

展与升华
,

即对上帝建立一个真正公义世界的理想和期盼
。

关键词
:

(诗篇》5 2篇
; ’‘

。, ,蕊寸
”

(万邦 )
; “

场初
”

(业 ) ;

“

公义世界
”

“

T he N a tio n s ” a n d
‘’

In he ri ta n e e ” :
R e b u ild in g a Ju st

W o rl d
,

Pro bin g in to the Id e a s in Psa lm 8 2

X u X u e m e i

A加tra c t :

Th is art ie le tri e s to d is e u s s the m e a n in g s

a bo u t th e e o n e e p tio n s o f the H ebre w w o rd s “

O, , 蕊万
”

(the

n a tio n s ) a n d
“

场冲
”

(in heri ta n e e ) in p s公m 8 2 o f th e o ld

T e sta m e n t
.

A n d it s u gg e s ts tha t the e han 罗5 a n d d e ve lo p m e n t



“

万邦
”

与
“

业
” :

重建公义世界

o f the bo th w o rd s ,

m e a n in g in the ps a lm n o t o n ly ha v e

re e o rd e d the his to 巧 o f the a n e ie n t Israe l
,

b u t m e a n w hile a ls o

v e ri fi e d the n e 、、 d
。、。lo P。

; c n t a n d a d v a n e e a bo u t Is ra elite

b e liefs a n d r eligio u s thou ghts
, tha t 15 w hat the y w ish a n d

d e s ir e to e s tablish a re a lju st w o rld thro u gh the ir G o d
·

K ey w o rd s :
p sal m 8 2 ; “

。,、熟寸
”

(the n a tio n s );
”

与珍护
”

(in heri ta n e e ) ;
“

j
u stie e w o rl d

”

在《诗篇》82 篇最后一节中
,

诗人站出来与以色列全体信众一

起
,

请求上帝起来审判世界
,

把万邦变成 自己的产业
。

在此
,

诗歌

所反映出的有关以色列神的观念
,

似乎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一邦一

国之神
,

而是已经或者将要成为万邦普世的神
。

在传统观念中
,

以

色列民是耶和华的产业
,

而在本诗里
,

耶和华的产业已经从以色

列民扩展到了万邦
,

即万邦也要成为耶和华的产业
。

但在万邦成

为耶和华的产业之先
,

上帝首先要审判世界
:

上帝(。
,

万
‘

冷)啊
,

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

因为你要得内嘲)万邦(。,、盆廿)为业
。

(诗82 : 8)¹

那么
,

这里究竟是谁向以色列上帝发出了这个审判世界的祈求

呢?

谁在祈求神的审判?

根据诗歌上下文的语境
,

以及本文的以上论述
,

这个祈求者

¹ 本文中的圣经汉译引文全部出自和合本 (南京 :
中国基督教协会

,

199 5 ) ;而

有关希伯来字词则源 自马索拉本的希伯来圣经文本
,

请参见A
.

Al t ; Q

E is sfe ld t & P
.

K ah le ⋯ (et al
.

) (司 . .

)
, Bi bl必 He b~

a St ut ￡乎叭心。她 (Stu t tg a d :

D e u ts e he B ibe ls rift u n g , p花f. 197 7)
。



圣经 文学研 究
·

第一辑

有几种可能
: 一是诗人自己 ;二是以色列全体人民或所有信众 ;三

是诗歌中的以色列的祭仪先知
。

但在这样的语境中
,

诗歌中的诗

人
、

以色列全体人民或者所有信众的声音在第8节中已经完全合

而为一
,

因此这个祈求的愿望是统一的
,

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

色列全体信众与诗人以及祭仪先知的共同心声
。

而相似的祈求

声
,

我们在其他诗篇中也时有发现
:

“

耶和华啊
,

求你使外邦人恐惧 ; 愿他们知道 自己不过是

人
。 ”

(诗9 : 20 )

“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
,

他是管理万国的
。 ”

(诗22 : 2 7b一25)

“

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唱
。 ”

(诗47
:
7)

“

上帝作王治理万国 ;上帝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

列邦的君

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民
。

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上帝

的
,

他为至高
。 ”

(诗47 : 8)

以上诗文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

即上帝耶和华是全地的君王
,

是普世的神
,

万国列邦都要敬拜他
,

做他的民
。

这些内容与《诗篇》

82 : 8中的耶和华要把万邦作为 自己产业的呼声发生着共鸣与关

联
:

但是
,

究竟谁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喊呢? 显然
,

万邦不会 自觉自

愿地做此祈求
,

因为在《诗篇》中我们同时还发现
,

以色列的民族

特征之一
,

是把列国万邦描述成以色列的敌人和压迫者
:

“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

王 一起起来
,

臣宰一同商议
,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 ”

(诗2 : l一2 )
“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
,

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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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 ”

(诗3 3 : 10)
“

你使我们 当作被吃的羊
,

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 ”

(诗科
:

1 1)
“

你使我们在列邦中作了笑谈
,

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 ”

(诗

料
: 13一 14)

“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 ;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

他叫万民服在我们 以下
,

又叫列邦服在我们脚下
。

他为我们

选择产业
,

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
。

”诗4 7
: 2一4)

以上言辞显然是把列国万邦作为以色列的敌对者
、

压迫者以及敌

人来描述的
。

同时也可 以发现
,

万国列邦还是上帝惩罚以色列人

的残酷武器
。

这样一个被看作以色列敌人与压迫者的万邦
,

要成

为以色列上帝耶和华的产业
,

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以及民族与国家

的冲突中
,

纵然征战与征服的血腥手段十分有效
,

但这对于力量

弱小的以色列民而言也只能是幻想
。

显然实现这一愿望之最有效

又无需流血的方式就是实行宗教阪依
,

即
,

把万邦都变成耶和华

的产业
,

使以色列原来的压迫者变成他们的盟友
,

如此耶和华的

反对者也就会不复存在
。

那么
, “

万邦
”

与
“

业
”

的观念在《旧约圣

经》中是如何出现与使用的
,

在《诗篇》82 篇的语境里究竟又应该

作何阐释
,

就成为本文的中心内容
。

“

万邦
”

与
“

业
”

字的含义

希伯来文
“

万邦
”

与
“

业
”

二字在《诗篇》82
: 8中分别是以名词

复数形式
“

即祖7’’与动词第二人称阳性单数Qal 的祈使句
“

场扔
”

的形式出现的
,

其词源以及在《旧约》具体经文中的语义
,

是我们

认识与把握它们在《诗篇》82 篇中意义的最直接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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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蕊万

”

(万邦)的观念与意义
一

《诗篇》82
: 8中的术语

“
0 , ,蕊了

’

(万邦)是由
‘·

。,认 + 口
”

组成
,

特

指世代与以色列为敌的那些
“

万国列邦
” 。

(l) 语源及含义

希伯来文
“ 。,协

”

(万邦 )的单数形式是
“ , 认 的y” (国 )

,

克莱

蒙 (Cle m en ts ) 对这个字曾做过详细研究
,

¹ 称它源自闪米特字
“ g
咖而g仰

u m ” ,

意思是
“

人民
”

(pe 叩le )
,

或者更精确地说是
“

群

组
,

工作群伙
”

(
“

脚
u p

,

〔w
o rk 一

〕g a n g ”

)
,

此外
,

可能还包含一种非

犹太的人种单位之意
,

甚至有时还含有较为明确的军事内涵
。 º

无疑
,

希伯来文
“ , 恤 的y”的原初意思应该是

“

人民 /人们
” 。

»

在《旧约》中
,

它常与
“

口誉
‘

am
”

一词同时出现
,

有时甚至是被同义

¹ 参见 R
.

E
.

c le m e n t s “ , 似 即y
, ” in

服谕砂以 D 臼痴瓜刃
r

of : he o ld

Te s tame 时
, e d

.

G
.

Jo ha n n e s Bot t e , ec k & H e lm e r R i n gg r e n (G ra n d R a p id s :

W m
.

B
.

Ee rd man
s ,

199 2)
,

426一3 2。

º “g。。耐g 6 yu m ”

这两个字是在阿卡得的马里方言中发现的
。

根据冯
·

索顿

( v o n

划
e n ) 的说法

,

的w u m 的意思是
“

人民
” (卿p le ) ,

而 几
刃 A s s厂l皿

Dic tlo 巾哪 of ‘he 口成
月众以俪~ of the 乙

l
瓜岁。rs 妙 of ch 交卿

, V
,

59 却给出

了更精确的意思
,

即
“

群组
,

工作群伙
”

(脚即
,

〔w or k一〕g an g ) 。

在对马里的文

件进行编辑的过程中
,

那些编辑者们有时候把这个字翻译成
“

部落
”

( tri be ) ,

有时候则译作
“

地域l领土
”

(te 币to ry ) 。

但是后面这个翻译引起了诺斯 (No th)

与马拉马特( M al am at )的争论
。

由于这些文件的上下文并未详细而充分地指

出有关这组人群的具体构成条件
,

人们无法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否由政治
、

领土或者种族的关系被认定
。

如
,

诺斯认为
,

这个词对半游牧的人们来说
,

是

个专业性术语
,

但在定居于城镇社群的语言中
,

这个字并没有准确对应的语

词被发现
。

而马拉马特则主张在马里方言中
,

它主要指一种非犹太的人种单

位
,

在皇室的管理统治下
.

这种单位一度还被加人一种地理因素
。

而在

Arc h初es R o 终山: 山 肚“‘
,

月叮妇
,

vi
,

28 .7 一9中
,

马拉马特还把 朗wu 而g d yu m

看作一种具有较为明确的军事内涵的词
。

但是
,

关于这样的
“

人民l人们
”

的

意思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
,

是否有基于政治的
、

地域的或者种族( ge nt ili c )的

考虑
,

以及这些
“

民或人
”

的社会身份的某些因素是否被暗含在这个字中等

等
,

现在仍然无法确定
。

参见Cle m e n ts “ , 认 即y , ” 426 0

» 参阅服 As S , T “u玉

流痴
刀砚。 of ‘he 口rie nt 以 Ins tit lae of ‘he Un 细e rs itr of

Ch ic 理褪,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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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
,

不过似乎
“ g 6y

”

一词主要指一种民或者基于一种政治抑或

种族考虑的人群
。 ¹ 按照克莱蒙的说法

,

在《旧约》中 护y 是借助于

它的政治以及领土的从属关系来描述一种人群单位的
,

因此
, g 6 y

一词非常接近现代术语
“

国家
”

与
“

民族
”

的意思
。

º

(2)
“ g时

’

的三大要素
:
种族

、

统治与领土

克莱蒙认为
,

构成一个 g 6y 的三大要素是种族
、

统治和领土
。 »

当以色列追溯它作为一个 g 6y 的起源时
,

往往要回溯到族长式的

祖先亚伯拉罕
。

¼在此
,

正如克莱蒙所认为的
, g 6 y 的这种宗族与血

亲因素的用法
,

显然指向了附加在这个术语上的非犹太性的意义

层面
。 ½

在统治的层面上
,

因为 g 6 y 与王国 ( M a m lak hah )经常会被平

行使用
,

而作为组成单独王国的每一个 g6 y ,

都是由它自己单独

的国王 ( m el ek h) 实行统治
,

¾因此
,

对以色列而言
,

要求上帝为它

自己就像周围的列国 (g oy im )一样设立君王
, ¿ 自然是很重要的

。

不过
,

克莱蒙也指出
,

并没有材料证明
,

拥有一个国王是 g6 y 的唯

一统治形式
。

事实上
,

以色列在拥有君主政体之前就自认为已经

是一个 朗y 了
。

而近东古代独立的统治形式通常就是君主政体
,

因为
,

这样的统治能够使这个 g 6y 表达自己的独特身份
,

管理和

保卫它的领土
,

并在与其他列国的关系中维护其自身利益
。

À但

¹ 斯贝瑟 (Sp e is e r )认为
,

考虑到
“ ‘ a m ”

是指血亲(‘
· o n s a n gu i n i ty) ,

以及有共同的

种族
、

父母和出身(家世 )
, “

助r’’一词更强调的是领土的从属关系与一种共
同语言的使用 参见Cle m e n ts “ ,

恤 即y , ”426一27 。

º I b id
. , 4 27 一428

.

» I b id
.

¼ 参见《创世记》12 : 2 ; 17 : 6 ; 18 : 18
。

另外
,

以实玛利 (I s hm a e l)就成为一个咖
的父亲

,

参见《创世记 )7 : 20
。

也参考摩西后代成为一个国的可能性
,

见《民数

记》14 : 12 :《申命记》9 : 14等
。

½ Cle me n ts , “ ,
协 go y

, ” 428
.

¾ 参见《以赛亚书》14 : 6
,

一s ; 4 1 : 2 ;《耶利米书) 25 : 14 。

¿ 参见《撒母耳记上》8 : 5
,

200

À 参见Cle m e n ts , “ ,

恤 即y , ” 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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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正如希尼
·

史密斯 (Si dne y Sm ith) 所认为的那样
,

在西亚古代君

主制的王国中
,

由于国家起源各不相同
,

君王的地位也各自相异
,

而

且国家的政治性质未被分类
,

王权的特征之一就是君王与宗教实践

的联系
,

故对于以色列而言
,

这些古代西亚的王国都是异教的
。

¹

最后
,

在《旧约》中版图或领土是构成的y的第三个基本要素
。

º

洛斯特( R os t) 就说
,

朗y指的是
“

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 ,

希尼
·

史

密斯也认为
,

虽然异族的宗教比起与种族的关系而言
,

更多地是

与地方性相关
,

而王权是一种政治制度
,

因此无须与种族分割相

一致
。 » 在《以西结书》36

: ro ¼中
,

作者描述了以色列被分成两个

go yim
,

是与它被分割成两块土地 (
’a ra ts ot h) 相关联的

,

而《以西结

书》36 : 13 一巧 ½ 则宣称这块土地拥有居住于其上 的它 自己的

¹ 希尼
·

史密斯认为
,

这些异教的古代西亚王国所处的这个地区从地中海延伸

了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脉 (Za g 旧5

ran ge ) ,

再从金牛座 (Ta u ru s )到达印度

洋
。

异教时期的那个地区一部分是南阿拉伯半岛
,

它一直延伸到北部
,

我们

对于这些王国的知识仅仅开始于大约公元前7世纪
,

相反
,

在北部
,

那些独立

的异教国家终结于 6世纪
。

它们大部分是作为城邦 (as cit y st at es )开始出现

的
,

有一些是较大的国家
,

它们在一个单一王 国的统领联合下出现
,

其他一

些国家则公认为一个宗主国的联邦国家
。

在这样的联邦形式下
,

那些单个的

城邦往往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

因而这个地区的所有人 口是混杂的
C .

另据

希尼
·

史密斯的分析
,

在巴比仑尼亚的早期
,

这些混杂人口大多是已知的
,

而

在亚述与叙利亚
,

有人来自于说非闪米特语的血统
。

在南部阿拉伯半岛
,

人

们更为相似
,

但是那些塞巴人 (古也门人 )却有他们的言语
,

与那些玛恩人

(Ma’i n) 和奥特巴人 (Qat ab a )区分开来
。

并且在所有那些王国中
.

北部阿拉伯

人有一套独特的社会习俗体系
。

参见Sid n e y S而t h , “

Th e

阮
e tie e 。f K i n g s hip

in E a r ly Se m itic Ki n gd o m s , ” in 4乃健h , R “ual
,

朋d K i哪hiP : 凡s

哪
o n t加

服
o ry 口ld 乃硬砚)

疵
。 of Ki 哪 h勿 in the A二比nt ne ar E as t 山I d in Is rae l , ed

.

Sam u e l H e n叮 H oo k e (o x fo rd : Clare
n d o n

Pre
s s ,

195 8)
, 22。

(º 参见《以赛亚书》36 : 18一20 ;《诗篇》10 5 : 44 ;《历代志下》32 : 13。

» Si d n e y S而 th
, 19 58 , 22一23

.

¼ 参见《以西结书》36 : 10 : “
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面前增多

,

城邑有人

居住
,

荒场再被建造
。 ”

½ 参见《以西结书》36 : 13一15 : “ 13 主耶和华如此说
:
因为人对你说

: ‘

你是吞

吃人的
,

又使国民 ( , ,移 )丧子
’ ,

14 所以主耶和华说 :
你必不再吞吃人

,

也不

再使国民 (口,

珍誉)丧子
。

巧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 (。,恤川的羞辱
,

不再受万民

(O , 冷珍)的辱骂
,

也不再使国民 (甲够)绊跌
。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 ”

显然在 12一
15 节中

,

两次出现了
“
。,

恤了
,

与
“

口,劝珍
’, ,

以及
‘。

, ,认
’,

与
‘·

O ,净珍
”

意思的平

行对应
。

这两个词之同义对换在诗歌中的使用证明
, “ ,
恤

”

与
‘·

口习
”

在意义 L

有时是可以互换对调的同义字

了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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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6y
。

¹ 此外
,

拥有一个军队尽管对于一个g 6 y的生命而言是重要

的
,

º 但军队往往只是作为统治的一种自然功能而出现
。

»

(3) 作为
“

护y ”

的以色列

从 g 6 y在《旧约》中是指向单个国家的实体这样一种总体意义

出发
,

克莱蒙认为
,

《旧约》从未精确地界定过对于以色列作为一

个 g 6y来说什么才是它最重要的因素
,

同样《旧约》在有关其他列

国的那些案例中也从未就这一点给出过进一步的说明
。

¼但是
,

在

《申命记》26
: 5½ 中

,

作者曾含混地把以色列作为一个 g 6 y存在的时

间测定为从在埃及受压迫的时期开始
,

而那些 E典资料追溯这个

时间是在西奈的约正式被认可那个时期
,

¾因此
,

前者强调了以色

列民的数量对形成一个g 6y的需要
,

后者指向的却是以色列独一

无二的宗教体制
,

也就是强调了作为一个朗y的以色列的存在与

耶和华之约的关系
。

所以在E典之《出埃及记》19 : 6中的独特形式

表达描述了作为一个
“

神圣之国
”

(即g o y q a d ho s h
,

或ho ly n a *io n )
,

以及作为一个
“

祭司王 国
”

(即m a m le khe th ko ha n im
,

或k in g d o m 。f

p ri es ts )的以色列
,

同时也就肯定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 (朗y )的

宗教结构
。 ¿

¹ 参见《列王纪下》17 : 29 ,

33
。

然而克莱蒙却认为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申命派历

史里提到的有关这些民之种族的起源
,

并非与他们现在的领土或者统治所

属关系相一致
。

总之
,

他认为沙y构成了在现代世界中会被看作一个国的对

应物
。

也见C le m e n t s , “ , 准 脚
, ” 4 25一429 。

º 参见《约书亚记》5 : 6 ; 10 : 13 ;《列王纪下》6 : 18 。

» Cle m e n ts , “ , 旗 go y , ” 429
.

¼ Cle me n ts , “ , 够 即y , ” 429
.

½ 参见《申命记》26 : 5 : “

你要在耶和华
—

你上帝面前说
: ‘

我祖原是一个将亡

的亚兰人
,

下到埃及寄居
。

他人口稀少
,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
、

人数很多的

国民 ( ,吸 )
。 ”

’

本节经文强调了那无土地与领土的寄居者在异地的埃及成为

了一个 朗y 。

这里强调的是人数由少到多的变化
,

似乎数量是以色列成为一

个吻 的决定因素
。

¾ 参见《出埃及记》19 : 16 。

¿ C生e m e n ts , “ , 协 即y , ” 429 一 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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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直到大卫统治时以色列才获得对迩南整个领土的

控制权以及独立的政治身份
,

这实际就构成了以色列形成的y的历

史存在时间的依据
。

但是事实上
, “
g6 y

”

这个术语在此以前就已经

被用来描述以色列了
。

¹ 因此
,

可以断定当时的 g 6 y的观念内涵可

能并不具有今天
“

国
”

的含义
,

而强调了
“

民
”

的意思
,

即此时它与
‘a m 是等义词

。

只是可能自君王统治时期始
, “

的y ”

与
“ ‘ a m ”

可能才

逐渐有了区别
,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旧约》中既能发现这两个字在

使用上意义各有所偏重
,

又能找到这两个字同义使用的例子的原

因
,

它正好解释了
“

护y”

与
“ ‘ a m ”

这两个字随着时间变迁在词义上

从同义混用到意思逐渐明晰区分的事实
。

而作为有着宗教结构特征的g 6 y ,

以色列完全意识到它同其他

go yim 的区别
,

那就是它所独有的道德
、

政治以及宗教的义务
。

º 这

样的要求在以色列与其他众国在王权形式中所共享的那同样的

政治体制
,

在《旧约》中是作为对以色列真正本性的一种否定而被

展示的
。

» 在所罗门死后
,

g 6y 这个术语的实际意思可能会引导我

们认为以色列与犹大这两个分立的王国
,

都自认为是作为一个已

形成的g sy而存在的
。

但是
,

直到《以西结书》37
: 22

,

我们才发现了

对这种情况的清楚认可
,

即以色列人已经认识到
,

那曾经存在的

联合王国
,

已经被分成了两个 go yim 与两个m a m 1ak ho th( 王 国)
。

伴

随着这样的认识
,

出现了一个坚定的期盼
,

即期盼着这种分离的

¹ 因此
,

几乎可以肯定
,

这是个时代的错误
。

没有清楚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
:

这个字曾经被早期的部落联盟用于描述它自己
,

也就是说
,

在以色列获得迎

南的
_

上地之前
,

以及在它引人君主制以前
,

以色列就曾自由地 自认为自己已

经是一个g6y 了
。

参见Cle m e n ts , “ , 协 即y , ” 4 30 一431。

º 参见《民数记》23 : 9 。

» 参见《撤母耳记上》8 : 5
,

20 : “⋯⋯你年纪老迈了
,

你儿子不行你的道
,

现在求

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

像列国一样
。 ” “

使我们像列国一样
,

有王治理

我们
,

统治我们
,

为我们争战
。 ”

这两节经文都反映了以色列王权统治本身所

蕴涵的与耶和华的道相背离也相反对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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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对那曾经的联合王国的记忆
,

以及对那分离行为是一种灾

难性的罪的信念
,

¹ 正如同它清楚地在申命学派历史中被体现的

那样
,

在《耶利米书》33
: 24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

,

在这节经文中
,

作者论到耶和华已经拣选了两个家族 (m ish p ac ho th )
,

但它们只形

成了一个国家(助y)
。 º

另外
,

从后流放的祭司法典中还可以发现
,

通过对作为一个

g勿的以色列的描述
,

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
流放开始以及在那波斯

时代的政治处境下
,

失去了土地家园
、

没有了国家与君王的以色

列是缺乏作为一个g 6 y的几种普遍特征的
。

因此
,

在P典上帝对亚

伯拉罕之允诺叙事中的担保
,

是那族长的后代们将会成为多个

国
,

而非一个国
。

» 同样地
,

在P典中
,

通过在西奈的那个事件
,

以色

列的结构所赋予它的
,

被描述成是一个
“

祭仪的社群
”

( c 己tic
e o m m u n ity

,

卜万护q d h d l)
,

或是一个
“

会
”

( a s se m bly ,

万, 夕
‘

, d曲曲 )
。

然而
,

《以西结书》37
: 22 却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

,

即在

流放以后
,

以色列有许多
“

圈子
”

(c ir cl e s )
,

它们都保守着以色列作

为一个 幼y 的有关整个国家恢复的希望
。

¼可以说
,

从最早的以色

列国的观念到后来
“

祭仪社群
”

的提法
,

都表现了在历史演化和现

实中的以色列人对自己身份辨识的观念转变
,

也折射出以色列人

因在现实中的失意而更多转向了超越的宗教救国救民的救赎思

想
,

反映出他们把解脱民族压迫与苦难的重负完全交付给了对以

色列上帝信仰的坚定信念的事实
。

(4)《诗篇》8 2篇中的
“ ha路苗m ”

显然
, “ g 6y”

一词在《旧约》中指的是混杂了该词在历史变迁中

多种意义变化后的一种混合观念
。

以色列对脚 一词意义的理解

¹ 参见(列王纪上》16 : 2 ,

一9
.

26
,

3 1等
。

º Cle me n r: , “, 协 go y
, ” 43 1

.

» 参见《创世记》17 : 4 。

亦见《创世记》35 : 11 ; (民数记》14 : 12 。

¼ Cle me n t s , “ , 旗 即y
, ”4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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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从
“

民与人
”

到
“

国
”

与
“

异教邦国
”

的认识过程
,

这是在她自

身民族命运的历史中被丰富与固定的
。

具体到 《诗篇》82 篇的语

境
,

本人认为
,

这里
“
hag g 6加

”

的意思十分清楚
,

其中并不含有
“

人
”

或
“

民
”

的原初意义
,

而是明确地指那些非犹太的
“

列国万邦
” ,

这

个意思点明了自古以来这些
“

ha gg 6了m ”

与以色列的敌对关系
。

这里

的
“
ha gg6

, m ”

特指以色列周边的异教列国
,

在诗歌中
,

它们是那些

不公义众神所遗留下来的地上产业
。

而当诗歌提到
“
hag 的贫m

”

这些

与以色列敌对的列邦众国时
,

自然也就隐含以色列也是一 个
“
g6 y

”

的含义
,

不过它与那些
“
hag g价m

”

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

这缘

于它独特的宗教结构
。

这种结构使得以色列在亡国与流放的过程

中
,

即使失去领土
、

没有君王以及缺乏 自己的政治结构
,

仍然能用

宗教信念保持强烈坚定的以色列国之信念与期盼
:
即使在现实的

纬度上
,

以色列可能没有具体的国家形式
,

但在宗教观念与信念

里这个国却始终存在
,

并一直于敌对的万邦众国的包围中独立特

行
。

它也说明了
,

这个词在诗歌中的使用是它后来发展出来的意

思
,

而非它最早的意义
。

很可能是在北国沦陷
、

南国依然存在的背

景中
,

本诗运用了这个字在此意义上的用法
。

因为
,

以色列人自己

的国已经沦陷
,

而形式上还存在南国的君王统治
,

异教的万邦列

国的威胁十分紧迫
,

亡国之痛的危机迫在眉睫
。

自然
,

以色列人迫

切需要对列邦进行有效的反抗
,

但这在现实中几乎已经没有可能

与希望
,

因此他们只有到公义的上帝那里去寻求庇护
。

富有想象

力并充满民族危机感的忧国优民的诗人
,

准确地把握了这样的历

史时刻
,

创造出了《诗篇》82 篇这样一首公义的上帝在天上行审判

之歌
,

渴望以色列的公义上帝通过审判万邦众神
,

铲除天上不公

义的根源
,

进而把以色列现实中的敌人万国变为自己的产业
,

化

以色列之敌为耶和华之崇信者
,

使以色列人民与国家度过亡国与

信仰的危机
,

并建立起耶和华统治下的公义社会
)

同时
,

无论是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
,

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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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作为一个国家一直都在遭受着那些众国
“
hag gh 了m

”

的压迫与敌

视
。

在为摆脱不幸命运而与列邦万国抗争的过程中
,

以色列始终

信靠的是上帝耶和华的公义
。

他们相信上帝的审判会改变以色列

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命运
,

相信胜利的希望永远都在耶和华那里
。

当上帝消除了以色列现实世界中的真正敌人时
,

作为耶和华产业

的那些列国万邦自然也就成了以色列人的产业
。

正如克莱蒙所

言
,

以色列是一个
“

祭仪的社群
” ,

从来未曾与那些从前就已经拥

有了其土地的万国制定过有关宗教的或者是政治的任何条约
。

¹

而且
,

以色列也不曾寻求过要成为这些众国中的一员
。

º

二
、“卜廿扔 ,’( 业 )

—
“

继承万国为业
”

“

场扔
”

一词在句中是
“

将继承⋯⋯为业
”

或者
“

将把⋯⋯作为

产业
”

的意思
。

在《诗篇》82
: 8中

, “

卜珍聊
”

的主语是上帝
,

而它的宾

语是
“ 。, 认万

” ,

即那些
“

列国
” 。

也就是说
,

以色列的上帝要把那些

万邦作为他 自己的产业
。

阿克曼 (A ck e rm an )提出
,

《旧约》中有几个与介词 : 一起使用

的有关 卜川 的 Qal 形式的材料实例
,

不过它们的意思都不适合

《诗篇》82
: SC
的语境

。

» 他说这些段落中有几个例子涉及的是以色

列各个部落在迎南土地上所获得的作为产业的土地分配
。

¼而他

¹ 参见《申命记》7 : 1以下
。

º 参见
:
《申命记》一s

: 9 ;
亦参考Cle m e n ts , “ , 恤 g o y

, ” 4 31。

» 参见Ja me s 5
.

A e k e rm a n , A n
公

e邵t ic 以 Stud)
沪

of Ps 心m 召2 (Ph 刀
.

d is。 , H a rv a 司

U n iv e rs ity
,

19 66 )
,

430 。

阿克曼谈到威尔豪森 (J
.

W e llha u s e n ,

服 召次〕k of
Ps 己ms

,

t ran s .

H
.

H
.

Fu rn e s s (N e w Y o rk : d od d
,

M e a d & C o . , 189 8〕
, 186 )和格里茨

( H
.

c ra et z )等人对《诗篇》82 : S C
中

“

协护
’ ,

的修汀
,

使之变成了 , 卜. 冷” ,

但

是
,

阿克曼认为与用 的Qal 形式与二组合的语义
“ : 勺公劫万

’

并不适合《诗篇》

82 : 8中的意义
。

¼ 参见 《民数记》18 : 20 :《申命记》19 : 14 ; 《约书亚记》14 : l。

也参考A e ke
rm an ,

19 66
, 4 30

。

而在另一个例子中
,

耶弗他被其兄弟们告知他不能从他们的父亲

家得到产业
,

参见《士师记》1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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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旧约》中有关 勺m 之Qal 形式的三种不同用法做了概括
,

称第

一个意思主要指
“

获得一份遗产
” ,

或者
“

被分配给一份遗产
” 。

¹

在这种用法中动词卜朋 的宾语通常是被分配或划分的土地
。

但阿

克曼指出
,

耶和华并不是一份遗产的消极接受者
,

因此这个意思

不适合《诗篇》82 篇夕第二种意思是
“

占有/占领
” ,

专门用来指以色

列进人那块被征服的应许之地
。

阿克曼认为这个意思也不适合
,

因为如果《诗篇》82
: sc
中的

“

勺万铆
”

取自这个意思
,

这句诗行的意

思就成了
“

耶和华啊
,

起来战斗
,

统治全世界 ; 因为你将占有所有

的万国
。 ”

这样的阐释显然与《诗篇》82 的整体内容相冲突
。

在这首

诗歌的前半部分
,

耶和华本来就是作为宇宙君王与法官
,

谴责并

亲自审判列邦众神的
,

而到最后上帝难道还要为这样的统治去战

斗 ? 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

因而
,

阿克曼提出
, “

卜行初
”

这个观念是

基于有关君王 (M on ar ch )的原则
,

即君王在自己的王国中向大臣

们分配让他们负责管理的领地
。

而在《诗篇》82 : 8 中
,

更多的含义

则是指祈求耶和华在那已经属于他的全世界通过他直接的统治

来实行公义
。

»其实这样的解释不仅有《申命记》犯
: 8作为基础

,

也有《申命记》4 : 19 从反面描述并劝诫以色列人不可敬拜耶和华

分派 (ap po rti on ed
,

户”)给所有万邦列国的天军
,

因为
,

他们只是

被耶和华分派管理万邦不同产业的上帝役从
。

而且
,

在整个埃及

的救赎过程中
,

耶和华已经单独把以色列分离出来作为他自己

专门的财产油巾
。

¼而万邦列国却是耶和华分派给众神的产业
,

因此
,

以色列单独是耶和华产业的观念在《旧约》中是清晰可辨

¹ 参见 ( 民数记) 18 : 20
,

23以下 ; 26 : 5 5 ; 32 : 19 ; 35 : 8 ; ( 申命记》19 : 14 ; 《约书亚

记) 14 : l ; 16 : 4 ; 17 : 6 ; 19 : 9 ; (士师记》11: 2 。

º 参见 A e ke

rman
, 19 66

,

324ff
, 431。

» 参见A e k e rm an
, 19 66

, 43 1一433 。

也参考( 民数记》34 : 17 以下
;
《约书亚记》19 :

4 9 ; ( 出埃及记卜7 : 14 。

亦见《出埃及记》34 : 9 ;( 以西结书》2 : 15 以下等
。

这些

经文中的俪二有着相互关联又十分接近的意思
。

¼ 参见A e ke rm an , 19 66
, 4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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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¹ 不过
,

有关
“

万邦
”

与以色列上帝耶和华关系的问题却一直显

得十分复杂
,

这在
“

第二以赛亚
”

( D eu ter 。一 I sa iah )有关万邦与耶和

华以及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诸多表述中显得尤为突出
。

现代学界关于第二以赛亚对万邦与耶和华以及与以色列关

系的观念讨论一直缺乏一致意见
。

一方面
,

有学者提出第二以赛

亚假想了关于对万邦的救赎以及他们与以色列相互平等的观点
。

如
,

托利 (C
.

C
.

To rr ey )就认为
,

第二 以赛亚的信息是以这样的结

论结束的
:
整个非犹太世界在一个上帝的家庭里与以色列肩并

肩
。

º 而怀斯特曼 (C
.

W es te rm an n) 则陈述道
: 上帝指派了以色列作

为世界的一束光
,

使它成为救赎世界的中介
,

以色列将为其他众

国带来启蒙与解放
。 » 另一方面

,

还有学者提出第二以赛亚预设 了

以色列的单独救赎而万国对以色列则是可怜的服从者之说
。

如舒

尔斯 (A
.

Sch oo rS )在完成了对
“

第二以赛亚书
”

的形式批评之后
,

总

结评论说
,

虽然耶和华被认为是宇宙的创造者
,

但是并不存在为

了那些异教徒的利益而期盼着的救赎
。 ¼斯奈特 ( N

.

H
.

Sna it h) 也

补充道
:
在新秩序中的任何有异教徒之处

,

所有的就是完全的降

卑与服从
。

½

还有学者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

认为
“

第二以赛亚书
”

中

有一些段落似乎预设了万邦的救赎
,

还有一些部分强调了万邦对

以色列的服从
。

这些学者在寻找着几个不同意见之间的平衡
。

而

¹ 参见《申命记》32 : 8 。

º C
.

C
.

To rre y ,

The Se c o ,记 Is ha zh : A Ne w In te , re ￡以 io n (E d in bu

吵
, 19 28 )

,

D
.

W
.

V a n W i n kle , “

Th
e R e la ti o n s hiP Of t he N a t io n s to Yah w e h an d to Is ra e l i n Isai ah

X I一 Lv , ” V e rus 儿s￡~ 瓜u m , 4 (19 8 5) : 44 6
.

» 转引自W in kle ,

19 8 5 ,

科6 。

¼ 参见A
.

阮hoo rs
,

1 A m ‘nd Yo ur s画io , : A 声br7n 一乙厅碗心及议红of ‘he M公n

G e n re s in 石
·

X I一L。 ,

S即p le me 心 to Ve to Te : t~ 时,
,

24 (19 73) : 30 2
。

也参

考W in kle , 19 8 5
.

材6 。

½ 参见N
.

H
.

Sn a ith
, “

Th
e Se rv a n t o f the lo rd in D e u te ro 一15

面曲
, ” in St耐扮

: 葱n

o ld 儿s t ~ 心 开叩肠 e y , e d
.

H
.

H
.

R o w le y (E d in bu r gh
, 19 50 )

, 19 1 ;
也参考

W in kle .

19 8 5
.

科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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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科尔 (W ink le )却提出
,

上述学者的研究都忽略了问题的另一

面
。

¹ 他认为
,

托利剔除了国家主义的段落
,

º 而鲍尔 ( P
.

A
.

H
.

de

Boe r )的讨论则忽略了普救说 (un ive rs ali s m )的篇章
。

» 为了论证的

一致
,

或者对国家主义抑或普世主义的严守
,

哈拉斯 ( R
.

H al a s )¼

和霍兰博格 ( D
.

E
.

H oll en b er g )½ 重新定义了术语
“

万邦
”

和
“

以色

列
” 。

狄昂 (P
.

E
.

Di on ) 却对由不同的编修层面引起的矛盾做出解

释
。

林布卢姆(J
.

Li nd bl o m )论述并解释了先知在处理万国变异中

的兴衰历史
,

¾而伯瑞奇(J
.

B e gh ch )和怀斯特曼却认为先知完全

继承了一种国家主义的末世传统
,

对于这个传统他们并不情愿做

出改变
。

吉尔逊 (A
.

Ge ls on )提出
,

先知不可能吸收末世传统革命

思想的全部含义
,

即异教徒在耶和华那里将找到拯救 ;¿ 而伯维尔

(J
.

A
.

B e w er )宣称
,

那些国家主义的段落是当先知最初的信息没

有引起积极响应之时
,

先知对以色列骄傲的呼吁
。

À哈姆林 (E
.

J.

H a m h n) Á和高特沃德 (N
.

K
.

G ot tw al d )  则通过提出国家的羞辱只

¹ 参见W in kle , 19 8 5 ,

44 7 。

º 参见Th , y , 19 28 , 119一 120 ;也参考W in kle , 19 85 ,

科6 0

» 参见p
.

A
.

H
.

d e B o e r ,

交 c o nd IS 公ah ,S Me s s

卿
,

Old Te s 己a叮记心 St u d 论s ; 11

(价 id e n ,

19 5 6 ) : 90 ;也可参考W in kle , 19 85
,

州6 0

¼ 参见R
.

Hal as
, “

Th
e U n i ve rs al is m o f I sa i ah

. ”

伽ho lie B iblic 以 QuC 叮e rl)
, , 17

(19 50 ) : 16 2一 17 0 :也见W in kle , 19 8 5 ,

科6 。

½ 参见D
.

E
.

H o lle n 反路
, “ N a ti o n al is m a n d ’t he Nat io n s ’ in I sa iah X I一 Lv , ” Fe r。

Te s t ~ 瓜u m , 19 ( 19 6 9) : 23一36 :也参考W in kle , 19 8 5
,

科6 。

¾ 参见J
.

U n d blo m ,

”, s。, 。“ 5 0 ,
娜 in De 以e ro 一几面汕 : A Ne 二 A t te 呷 ￡ to so lo e

an o ld 而 ble m (Lu n d
, 19 5 1) 6 7 ;也参考W in kle , 19 8 5 ,

科6一科7 。

¿ 参见A
.

G e lso n , “T he M is s i o n a 叮 M e s s

毋
o f Se o o n d ls a i ah , ” S e o r t七h JO u 阴了汉of

跳
e o l呵

.

18 (19 6 5 ) : 316
.

也参考W in kle , 19 8 5 ,

44 7 。

À J
.

A
.

B e w e r ,

刀记 L i切心* of 忿he o记 Te s t

~ 瓜
, re v is ed ed

.

(N e w Yo rk
, 19 33)

,

20 7 一20 8
.

Á 参见E
.

J
.

H a n l lin ,

服 ha 访ns in Se e o nd 八硬泳认? (U n io n
Th . lo gi cal S e m i n

脚
,

N e w Yo r k
,

19 6 1) , 17 2 , 224 , 24() ;也参考W in kle , 19 8 5
,

44 7 。

O 参见N
.

K
.

肠t rw a ld
,

A ll z加 K‘刀9 2。。 of the E r川h
, Is rae lite 介哪 , ho e y 朋d

h* 17 四i o

nal R e lat 勿,” in 忿肠 A nc ic nt , , Eas r (N e w Yo rk
, 19 64)

,

332 ;也参考

W in kle , 19 8 5
,

4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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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暂时的而其拯救却是永恒的
,

试图调节这诸种因素
。

最后
,

戴维

逊 (R
.

D av 记so n
)¹ 和林布卢姆º 推断说

,

《旧约圣经》在普世主义与

国家主义之间的张力是一个悖论 (p盯ad ox )
。

» 然而
,

笔者认为
,

结

合《诗篇》82 篇的内容和语境
,

呼求者表现的是一种世界普救的观

念和趋向
。

那么在诗歌中以色列的上帝要继承的到底是怎样的产

业呢 ?

事物的发展总是辨证的
,

如同克莱蒙所认为的那样
, “

万邦
”

(。
,
协尽

,

go yim )这个字的用法
,

如果是在以色列也可能把自己描述

为一个g 6y的时候
,

显然它不会被用于全然敌对的宗教意义
,

虽然在

这个方向上的意义发展确实已经开始出现 ;¼反之
,

对以色列而言
,

当他们把自己看作形成了一个g 6 y的趋势日益减少的时候
,

我们却

也发现了一种相反用法的增加
,

即助y这个术语获得了一种日益增

长的敌对宗教的意义
。 ½ 但在《诗篇》82 篇中

,

我们很难断定在这个

语境中的以色列到底是怎样的身份
,

是
“ ‘ a m ”

多过
“g 6 y” ,

还是相

反
。

然而无论怎样
,

就诗歌本身来看
,

其中的不公义的
“

众神
”

对应

于
“

万邦列国
” ,

而那公义的上帝则对应于贫穷人
、

孤儿以及卑贱

者
。

¾诗歌中以色列人祈求耶和华审判世界
,

使万邦成为耶和华的

产业
,

那么显然审判之前万邦并不是耶和华的产业
,

而应该是那些

众神的地上产业
。

可见万邦与以色列的敌对关系也是明确的
。

而从一个相对早期的阶段起
,

我们就发现了以色列祭仪中所

表达的一种传统
:
某些异教国家

,

即那些在历史上遗留下来
,

在政

¹ 参见 R
.

D a vid s o n , “U n iv e o al is m in Se e o n d I s ai ah , ”

交ottis h 为公竹国 of

服灵叨 (19 6 3) : 176 :也参考W in kle , 19 8 5 ,

44 7 。

º 参见U n d blo m
,

19 5 1
,

7 3 ;
也参考W in kle , 19 8 5

,

44 7 。

» 参见W in kle , 19 85 ,

44 6一44 7 。

¼ Cle m e n t s , “ ,认 g o y , ” 4 31
.

½ 这种
“

敌对宗教的意义
” ,

照克莱蒙的说法
,

也仅仅是在这个趋势的第一阶

段能在 《旧约》被追踪到
,

而且无疑这样的痕迹也是明显的
。

参见

Cl e lr 比 n ts , “ ,恤 即y , ” 43 1。

¾ 参见(诗篇) 7 2 : l一2 , 4 , 12一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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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尚未被定义的go yim
,

对以色列及其受膏的君王构成了政治上

的威胁
: ¹

“

外邦 (。细为什么争闹? 万民(。, 娇)º 为什么谋算虚妄

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
,

臣宰一 同商议
,

要抵挡耶和华并

他的受膏者
,

说
:
我们 要挣开他们的捆绑

,

脱去他们的绳索
。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 主必嗤笑他们
。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

他们
,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

说
: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

我

的圣 山上 了
。

受膏者说 :我要传圣旨
。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

我的儿子
,

我今 日生你
。

你求我
,

我就将列国 (。,恤)赐你为基

业
,

将地极赐你 (叨如习)» 为田产
。 ”

(诗2 : l一8 )¼

“

列邦 (0他)宣嚷
,

列国(0 ,恤)动摇 ; 上 帝发声
,

地便融

化
。 ”

(诗46 : 7〔6〕)

莫温克尔(M o w inc ke l) 等人认为
,

这种在耶和华与众国之间冲

突的传统被保存在了耶路撒冷的祭仪传统中
。 ‘
孕它可能起源于美

¹ 参见H a :、。一Jo ac hi m Kra
u 。 ,

The
o 拓曰 of ‘灿 八己。

, tran
s

.

Ke i th R Cri m

(M in n e a
即115 : A u 邵 b u 飞 : Pu b

.

H o u se
, 19 8 6 )

,

125 一 129 : 51脚
u n d Mow in c k e l

,

八
e 乃己ms in ls心 l、 IF o o hiP

,

t ran
s

.

D
·

R
·

A p一Th
o m 。 ; fo re w o司 b y Jam e s L

·

Cre n s haw
, vo l

.

l (G ra n d Ra Pid s , Mi e h
. : E e记ma n s , 2峨X吟)

, 14 8 一 154 ; D
.

G
.

Joh n

son
.

Fr om C六朋s 之0 R e s 10 r山衍n : A n l耐e乎山加e R e
耐诬ng of ls面ah 24一27

,

jo ur 刀以 fo r tho St“为 of the o记 Te s之a 川记瓜 SuP p le nze nts ; 6 1 (She ffi e ld : JSOT
,

19 8 8) 等
。

也见Cle m e n ts , “ ,
协 即y , ” 432 。

º
“
。, 叻

”

是
“
。岭

”

的复数形式
,

意思与
“
。他

”

同义
,

是
“

万国
”

与
“

众民
”

的

意思
。

» “

州闰;
, ,

是名词
“

心廿习
’·

的普通阴性名词单数结构词
,

后加阳性单数的第

二人称代词
,

意思是
“

你的产业
” 。

¼ 在《诗篇》2 : l一 8中
,

列国( O, )一词只出现了一次
,

并作了两个动词
“

喧闹
”

(, 冶万)与
“

动摇格动
”

( , 劝冲)的宾语
。

½ 参见 Kra u s l9 8 6 J 26 一128 ; M丽
n e k e l Z《X碎

, 48 -4 9 ; 也 见Cle m e n ts , “ , 够

即y , ” 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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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不达米亚人神话中的
“

混沌一冲突
”

主题
,

而后来被以色列人加

以改编
, ¹ 并且与有关万国注定要成为耶和华遗产的一部分的希

望联系在一起
。 º 在表达这种希望开始的那些术语中

,

耶和华与万

国冲突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

即希望以色列强大
,

并且消

除所有对以色列的威胁
。

毫无疑问
,

这为以色列处境中的限制性

预言的阐释提供了背景与支持
,

而且在《以赛亚书》中
,

它提供了

更多直接的宗教性用法
。

» 在这个祭仪主题的一边
,

伴随着祭仪的

政治性运用
,

我们发现了一个更直接的宗教答案在申命运动中被

表达出来
,

即那些非以色列的go yim 曾经威胁到以色列的存在
。

¼

而且
,

以色列也未曾寻求同那些众国一样
, ½ 虽然以色列在众国之

中曾拥有过自己的位置
,

¾但这同时也暗含了对其他诸国的敌意
,

这种敌意是以那些王国的宗教不能取悦于耶和华
,

以及它代表着

对以色列民的叛教诱惑为基础的
。

这种正相反对的对那些g oy im

的评价甚至被申命学派的作品更加强烈地表达出来
,

该派的著作

¹ 参 见 Kra u s 19 8 6 , 126 一 128 ; M o w in e k e l 20 04
, 48 一49 ;

也 见 Cle m e n t s , “ ,
协

即y
, ” 4 32 。

º 参见《诗篇》2
: 8 ; 82 : 8 ;也参见《以赛亚书》2 : 2一4 ;

《弥迎书》4 : l 。

» 参见C le m e n ts , “”

恤 g o y
, ” 43 1一432

¼ 参见《申命记》7 : 卜2 : “

耶和华
—

你上帝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
,

你从面前

赶出许多国民
,

就是赫人
、

革迎撒人
、

亚摩利人
、

迎南人
、

比利洗人
、

希未人
、

耶布斯人
,

共七国的民
,

都比你强大
。

耶和华
—

你上帝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

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
,

不可与他们立约
,

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

子
,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 ”

这段经文表现出
.

以色列与其他各国

之间的关系是极端敌视和对立的
,

乃是对他们土地的占有与争夺的关系
。

从

中可见一种你死我活的极端仇视的心态
。

½ 参见《申命记》18 : 9 : “
你到了耶和华

—
你上帝所踢之地

,

那些国民所行的

可憎恶的事
,

你不可学着行
。 ”

语中强调了继承异国列邦土地的同时
,

一定要

摒弃他们的宗教信仰
。

¾ 参见《申命记》? : 7 : “
耶和华专爱你们

,

拣选你们
,

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

民
,

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 ’,

《申命记)9 : 14 : ‘.

你且由着我
,

我要灭

绝他们
,

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
,

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
”

经文

中灭绝列国而使以色列民成为更大更强的国的语言充满了仇视和敌意
。

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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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色列北国的沦陷解释为模仿那些go yim 之道的结果
。

¹ 在 《以

西结书》20 : 32 中
,

我们发现了同样的反对那些万国的评价
:

“

你们说 :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
,

去事奉木

头与石头
。

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
。 ”

列国自身的行为也证明它们是以色列的主要威胁
,

致使北

国在公元前7 21 年沦陷以及犹大国在公元前5 87 年陷落
。

这似乎

是对以色列沦陷原因的解释
,

即万国以叛教的诱惑削弱了以色

列独特的宗教体制
。 º 然而

,

即使随着这种意识 日益增长的趋势
,

对那些所谓
“

异教万国
”

的 go yi m 来说
,

克莱蒙认为
,

在《旧约》中

g 6 y也没有发展出
“

异教众国
”

的意思
。

» 不过
,

以色列始终保持着

这样的认识
,

即它 自身曾经组成过一个g 6 y ;而且保留着这个希望

与期盼
,

期盼着以色列再次成为一个 g 6 y
。

作为一个朗y而存在
,

曾

经是一个被渴望的目标
,

而且这个术语本身并未隐含任何相反

的宗教含义
。

¼

显然
,

关于以色列对非以色列的万邦众国之宗教的敌对描述

的趋势
,

是与以色列自身政治上的不幸联系在一起的
,

这给 go yim

一词提供了一种别致的政治色彩
。

当这种观点与以色列自我描述

¹ 参见《列王纪下》17 : 8 , 11 ,

巧
,

33 ;也参见《列王纪下》21 : 2o

º 可参见《历代志下》28 : 2一3 ;这段经文是说亚哈斯王在耶路撤冷不行耶和华

的道
, “

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
,

又铸造巴力的像
,

并且在欣嫩子谷烧香
,

用火

焚烧他的儿女
,

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
” ,

非

常清楚地表达了亚哈斯王以后之所以死亡
,

最主要是因为他背叛了耶和华

神
。

因此可见
,

叛教和崇拜异教神是万国带给以色列人的最大诱惑和威胁
。

» 参见Cle m e n ts , “ ,
恤 即y , ” 432 。

¼
“

期盼着以色列会再次成为一个的v’’
,

关于这样的用法
,

我们在《旧约》里没有

找到支持性的材料
,

不过这种用法却出现在《塔木德》的希伯来文中
,

在那

里
.

单数的咖 可能指一个非以色列国家中的单个成员
。

相反
,

这样的个人

在(l日约》中仅被描述为一个
’

i以男人 )
。

参见cl e me nt s , “ ,
认 go y

. ”

43 2
,



“

万邦
”

与
“

业
” :

重建公义世界

为一种
“

民
”

(
’a m )

,

以及一种
“

宗族
”

(m i
shp a e ha h

,

即fa n lily)的偏爱

相联系
,

而非与一个g6 y相联系时
,

g6 y一词就带有了更多的政治含

义
。

但是
,

《旧约圣经》中关于
“

万邦
”

与耶和华以及以色列民之间

的这样一种复杂关系
,

在《诗篇》82 篇的语境中却可能为我们提供

一种简单清楚的解答
:
在那些万邦列国不公义的众神被宣判死亡

的同时
,

作为以色列敌人的列国就成了耶和华的产业
。

“

得万邦为业
”

—
重建

“

公义世界
”

正 如波特维克(B
o tterw

e e k )和博格玛 (B
e嗯m a

)所言
,

在((旧

约》的描写中
,

那些异教徒与耶和华没有关系
,

他们不
“

认识
”

以色

列的上帝
,

也不愿意听从他的声音并崇拜他
。 ¹ 《旧约》关于

“

不认

识其他众神
”

的表达
,

指的是以色列与外邦的众神之间没有任何

关系
,

因为在言语与行动上
,

那些众神从来也没有把他们自己与

以色列联系在一起
。

º但是在《诗篇》82 篇中我们却看到
,

由于那些

异邦列国众神的
“

无知
”

及其不公义的审判酿成了全地的根基摇

动
,

不公义盛行人间社会
,

于是以色列公义的上帝站起来审判众

神并判处他们死亡
。

似乎上帝的行为已经不单是为着以色列一邦

一族的利益
,

而是为了整个宇宙与全人类的利益
。

因此
,

诗歌在末

尾请求上帝起来审判世界并把万邦作为他自己的产业
。

公义的上

帝打破了从前众神统治与管理世界的天上人间之格局
,

为的是在

¹ 参见盗出埃及记》5
: 2 ;
或者呼叫( e a ll u p o n )他的名((诗篇》7 9 : 6 ; (耶利米书)

10 : 25 ) : 也可参考G
.

J
.

B o tte
,

e e k& B e r gn la。 , “
, 丈 帅d a ‘ , ” in

The
o山娇

c of

Dic t沁月“。 of 口ld Te s叙U刀 e nt , ed
.

C
.

Jo h朋n e s Bo tt色,
e k & H e lme r R in 目歹e n

(G ra n d R a p id s : W n l
.

B
.

E e rd m a n s ,

19 9 2)
,

46 9 。

º 参见《申命记》11: 28 ; !3 : 3
,

7 , 14 [2 , 6
,

13〕
; 28 : 64 ; 29 : 25〔26〕: 32 : 17 ;也参见

《耶利米书》7 : 9 ; 19 : 4 ;科
: 3 ;《但以理书)) 一 : 38 ;

同时可参考G
.

J
.

Bnt te
、

。e k

& B e r叨〕an , “
”丈 yd d a ‘ , ” 4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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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与人间同时建立起公义的原则
。

结果
,

万邦成为耶和华产业

之时
,

也就是公义的世界实现之 日
。

一
、

《诗篇》82 篇中的
“

万邦
”

与
“

业
”

如上所述
,

《诗篇》82 篇中的
“

万邦
”

(口, ,蕊万)显然是指在以色

列之外的异教的列邦万国
。

这些异教的众国成为了耶和华的产

业
,

由以色列公义的上帝亲自掌管并控制
。

既然
“

公义之神
”

耶和

华以公义审判管理世界
,

公义原则自然也就成为列国的社会原

则
。

那么
,

当公义的原则不仅在以色列而且在列国都成为中心原

则的时候
,

可以推想
,

建立一个理想公义社会的愿望就会随之实

现
。

而这样一个公义世界的建立
,

在《诗篇》82 篇中是从上帝在天

上法庭审判不公义众神的行动开始的
,

紧接着就是耶和华在地上

人间接管了被判死刑的众神原先的产业为己业
,

即万邦被直接转

移到耶和华的手中而作了他的产业
,

因此
,

上帝取代了最早那些

代理上帝职责的诸神
,

从而使公义可以由耶和华亲自掌管分配
,

一个以色列人所盼望的理想人间社会就这样在耶和华公义原则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

这是一个古代以色列人乌托邦式的理想世

界
,

它必须借助神力也就是耶和华的公义审判才可以达成
。

二
、

耶和华的产业与
“

公义世界
”

当以色列上帝的公义审判开始之时
,

同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

业一样
, “

万邦
”

也变成了耶和华的产业
。

与此同时
,

那些违背了耶

和华公义原则的异教万邦多国的众神已经被宣判死刑而必定死

亡
,

因此
,

这些万邦诸神之异教崇拜的基础自然也就倒塌
,

变多神

崇拜的异教邦国为公义之神耶和华的崇信者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

这样的前景对于备受万邦压迫的以色列而言
,

无疑是一个非常渴

望与理想的境界
。

威胁着以色列的万邦已经成为以色列上帝的产

业
,

不公义的众神就要不复存在
,

只有以色列的公义上帝站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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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
”

与
“

业
” :

重建公义世界

统治宇宙世界
。

这样
,

作为耶和华产业的万邦就与
“

公义
”

之神耶

和华建立起了紧密联系
。

而耶和华统治的公义原则
,

也就成为宇

宙稳定与社会秩序的核心原则与基础
。

不管是现实的也好
,

还是

理想的也罢
,

以上期盼在《诗篇》82 篇中都以一个公义上帝在天上

对不公义众神的审判
,

在地上对不公义行为的谴责和惩罚得到了

最好的表达与展现
,

而当一直都以以色列为敌
、

时刻威胁着以色

列人的宗教信仰
、

威胁着以色列君王的权利
、

打击着以色列民族

与国家士气的万邦列国成为耶和华产业之际
,

借助于公义上帝之

手
,

通过公义审判
,

所有对以色列的敌意与迫害就将烟消云散
。

一

个公义的世界即将建立起来
,

它标志着以色列公义之神耶和华的

决定性的胜利
,

也宣布并确立了公义原则不仅是耶和华要求人间

社会遵循的准则
,

而且也是天上诸神必须遵守的准则
,

否则
,

天上

众神就无资格做神
,

地上人间的秩序也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打

击
,

更有甚者
,

连宇宙的根基也会倒塌崩溃(这样说似乎与宣布众

神死亡而不复存在相矛盾
:
因为正是众神不行公义才造成了

“

地

的根基
”

摇动〔5节〕
、

宇宙基础坍塌以及人间社会不公义的盛行
,

因此判处不公义的众神死亡
,

等于消除了天上和人间不公义的根

源
,

从而也就维持了宇宙的稳定和社会公义的基础
,

所以二者并

不矛盾 )
。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光明而又有着美好未来的以色

列人
“

公义世界
”

的理想
,

它在《诗篇》82 篇短短 8节的诗行中如此

丰富而又曲折跌宕
、

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
。

在最后一节里
,

它以呼

吁祈求以及祷告的声音被唱颂
,

尤其使得该诗在一种荡气回肠的

声音里结束全篇
。

三
、

天上的审判与地上公义的建立

正如穆伦(M沮le
n
)所认为的那样

,

《诗篇》82 篇呈现了希伯来

思想中的一个观点
:
只有多国的众神们维持了上帝所宣布的公

义
,

宇宙才是稳定的 ;如果他们不能忠实地履行其职责
,

宇宙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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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处在崩塌的危险中
。 ¹ 在《诗篇》82 篇中

,

那些众神显然以他们

不公义的行为
,

清楚表现了他们与
“

公义
”

原则背道而驰的无知与
“

黑暗
” º 本质

,

因此他们与
“

不公义
”

相伴共存
,

也就是说
,

众神已

经抛弃了
“

公义原则
” ,

致使宇宙与人类社会处于崩溃和混乱的境

地
。

因此
,

公义之神耶和华以传统的方式审判了那些不公义的众

神
,

保证了宇宙与人类社会重新回到稳定与有序之中
。

罗杰逊 (R o g e rs o n )和麦克凯 ( Me K a y)都赞同
,

((诗篇》8 2 : 8结

束于一个在天上法庭已经被决定而在地上完成的祈祷
。

所有的万

国都将从真正公义中得益
,

而传统的审判表达—
“

你要得万邦

为业
”

—
也可解释为

“

所有万邦都属于你
” 。

因此
,

他们认为
,

这

是一种对上帝的至上性与世界性的进一步表达
。 » 《诗篇》82 篇中

的这位至高神是公义的以色列上帝
,

在《旧约圣经》中他管理着列

邦万国
,

使列国成为他的产业
,

而以色列更是他的选民
。

因此
,

当

万国起来共同反对以色列民时
,

上帝当然要给他的选民以公道和

保护
,

并惩罚那些敌对的万邦
。

但是
,

在 ((诗篇》82 篇中
,

上帝的惩

罚不是直接加诸于万邦的人民身上
,

而是以最极端的方式直接惩

罚那些负责万邦公义审判并管理万邦的不公义之众神
。

这是死亡

的惩罚
。

既然众神注定死亡 (关于众神的命运最后如何
,

前后的表

述似有冲突
:
诗歌中的

“

众神
”

是
“

不公义
”

的
,

在《诗篇》82 中
,

他们

的命运是被判死刑
,

前面文中强调的和后面所说的应该是一致

的
,

即他们因为不行公义而要经历死亡的命运 )
,

耶和华就理所当

然地必须亲自掌管万邦
,

故而从前总是与以色列为敌的万邦也就

¹ E
.

Th e od o re M o lle n ,

乃召 D io i o Co u 二11 in
肠

刀

四iz e 山以 E蒯了He bre 。

L ite 耐
u re

,

H a rv ard Se ha tie M o n o g r a phs ; (Chie o , Cal iL : Sc ho l。振ss , 19 80)
, 237

·

º 关于众神的
“

无知
”

与
“

黑暗
”

的本质
,

请参见本人博士论文《众神会中的审

判
:
诗篇82 篇研究探索》第四章第4节(未刊稿 )中的相关论述

。

» 参见《诗篇》22 : 28 ;也参考J
.

W
.

R oge rso n & J
.

w
.

M c Kay , Ps 以二 另 一 I田

(肠n d o n , N e w Yo rk
, M e lbo u rn e : C a n 山ri d g e : Ca m b ri d ge U n iv e rs it y Pre s s ,

19 7 7 )
,

16 5 。



“

万邦
”

与
“

业
” :

重建公义世界

成为耶和华的直接产业
。

在《诗篇》82 篇5节中
,

耶和华宣判了众神的死亡
。

那是一个出

现在天上的异象
,

审判的是天上不公义的众神
,

也就是万邦的国

家神
。

既然管理万邦的众神消亡 了
,

不公义之源被清除了
,

地的根

基稳定了
, ¹ 宇宙的创世基础重新坚固

,

人间不公义的现实也就得

到重新整治
,

人类的社会秩序 自然也会恢复正常
,

减轻以至于消

除人间的不公义现象就有了良好的基础
。

这正是诗歌所表达的主

题之一
:
通过上帝在天上的审判

,

重建人间公义的秩序
)

克劳斯 (K r au S )曾分析道
,

只有回想以色列人不得不忍受异教

众神权力的重压时
,

才可以理解《诗篇》82 篇
。

他认为
,

那些众神代

表了邪恶司法系统的现实情状
,

他们使那些恶人 (0 ,
夕公 , )得利

,

却拒绝无力自卫的人
。

因此以色列诗人看到了上帝所创造的整个

世界中都渗透着邪恶的力量 (5b 节 )
。 º 克劳斯同时认为

,

((诗篇》82

篇是在一个先知预言的异象中对一个隐蔽现实的展示
。

这位先知

看到了耶和华在那些众神和权势者中作为法官而揭发众神法官

们的罪行
,

展示了原初创造的秩序
,

最后通过上帝的统治之言
,

把

这样的秩序延伸到全部大地 (3一4)
。

那些众神受到了谴责和审

判
,

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
“

万国世界之审判力量
”

的功能
。 » 因而死

亡使天上与人间的秩序得以恢复
,

而秩序正体现了公义
,

公义也

已成为耶和华所创之宇宙和人类均需遵循的法则
,

此乃由耶和华

建立起来并在天上的审判中展示出来的神圣法则
。

¹ 关于对
“

地的根基
”

与
‘.

地的根基摇动
”

问题的讨论
,

请参见本人博士论文 (未

刊稿)第四章第4节
。

º 参见 H a n s 一Jo a e him Krau
s ,

乃of ms 6 0 一 I JO : A CO m 。瓜叮 (M in n e a p o lis :

A u 罗bu 笔
, 19 8 9 )

, 15 8 。

» I b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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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本文从希伯来字
“

万邦
”

与
“

业/继承⋯ ⋯为业
”

这两个观念的

运用
,

分析了《诗篇》82 篇的最后一节
。

它潜在地描述了耶和华变

以色列的敌人万邦列国为自己的产业
,

使列国阪依以色列所信奉

的至高神耶和华之事
,

表达了以色列建立公义世界的愿望
,

以及

他们对公义上帝的坚定信仰
,

同时亦生动形象地宣告了
“

公义
”

是

以色列上帝的永恒法则
。

(责任编样 陈会亮 )

作者徐雪梅
,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
,

宁波大学

讲师
,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宗教专业在读博士
,

主

要研究希伯来圣经和外国文学
。

近期主要代表作有 《
“

堕落之

星
”

竹
, 万(H olol)与

“

太 白金星
”

—
解读(以赛亚书)14

: 12一13与

<西游记> 中的金星形象》
、

《共同的宗教目的
,

异质的信仰形态》

等
。


